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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6159/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关于加强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规〔2019〕8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国家税务总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办公厅（室）：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4〕21 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强化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协同共治，促进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现就加强个

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是党中

央、国务院着眼于优化税收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惠及百姓民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各

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署，以培育

诚信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记录，完善守信激

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加强个人信息安全和权益维护，有效引导纳税人诚信纳税，公平享受减税

红利，推动税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开展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要坚持依法推

进原则，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机制；要坚持业务协同原则，充分发

挥各业务主管部门在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中的组织引导和示范推动作用，形成个人所得税

纳税信用建设合力；要坚持权益保护原则，注重纳税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健全信用修复机

制，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二、建立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管理机制 

（一）全面实施个人所得税申报信用承诺制。税务部门在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等表单中设立格式规范、标准统一的信用承诺书，纳税人需对

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守信承诺。信用承诺的履行情况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提醒和引导纳税人重视自身纳税信用，并视情况予以失信惩戒。 

（二）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记录。税务总局以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为唯一标识，

以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记录、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报送记录、违反信用承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录

为重点，研究制定自然人纳税信用管理的制度办法，全面建立自然人纳税信用信息采集、记录、

查询、应用、修复、安全管理和权益维护机制，依法依规采集和评价自然人纳税信用信息，形

成全国自然人纳税信用信息库，并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2 
 

（三）建立自然人失信行为认定机制。对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存在偷税、骗

税、骗抵、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恶意举报、虚假申诉等失信行为的当事人，税务部门将其列入

重点关注对象，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对于情节严重、达到重大税收违法失信

案件标准的，税务部门将其列为严重失信当事人，依法对外公示，并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共享。 

三、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一）对个人所得税守信纳税人提供更多便利和机会。探索将个人所得税守信情况纳入

自然人诚信积分体系管理机制。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记录持续优良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应提

供更多服务便利，依法实施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激励措施；鼓励行政管理部门在颁发荣誉证

书、嘉奖和表彰时将其作为参考因素予以考虑。 

（二）对个人所得税严重失信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税务部门与有关部门合作，建立个

人所得税严重失信当事人联合惩戒机制，对经税务部门依法认定，在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专

项附加扣除和享受优惠等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向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推送相关信息并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动态更新机制，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四、加强信息安全和权益维护 

（一）强化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税务部门依法保护自然人纳税信用信息，积极引导社

会各方依法依规使用自然人纳税信用信息。各地区、各部门要按最小授权原则设定自然人纳税

信用信息管理人员权限。加大对信用信息系统、信用服务机构数据库的监管力度，保护纳税人

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二）建立异议解决和失信修复机制。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记录存在异议的，纳税人

可向税务机关提出异议申请，税务机关应及时回复并反馈结果。自然人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

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以通过主动做出信用承诺、参与信用知识学习、税收公益活动或信

用体系建设公益活动等方式开展信用修复，对完成信用修复的自然人，税务部门按照规定修复

其纳税信用。对因政策理解偏差或办税系统操作失误导致轻微失信，且能够按照规定履行涉税

义务的自然人，税务部门将简化修复程序，及时对其纳税信用进行修复。 

五、强化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实施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管理

工作，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联动机制，实现跨部门信用信息共享，构建税收共治管理、信

用协同监管格局。要建立工作考核推进机制，对本地区、本部门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工作

要定期进行督促、指导和检查。 

（二）加强纳税人诚信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渠

道，做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加大依法诚信纳税的宣传力度；依托街道、

社区、居委会，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提升全社会诚信意识，形成崇

尚诚信、践行诚信的良好风尚。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税务总局办公厅 

2019 年 8 月 20 日 


